
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112年廉安會報召開情形摘要表 

開會時間/地點 開會日期：112年 9月 18日 / 開會地點：本局第一會議室  

主席 洪主任秘書耀庭 

出席委員 

簡任技正劉鐘麟、專門委員黃維裕、海洋事務科科長周昆皇、海洋產

業科科長莊士鋒、漁業行政科科長楊薇靜、漁業推廣科科長梁雅薇、

漁港管理科科長兼秘書室主任葉宗賢、人事室主任陳怡如、會計室主

任洪玉媛、政風室主任鐘士育 

列席單位(或人員) 漁業工程科技正施文松 

議題案件數 專題報告 2案 討論提案 2案 臨時動議 1案 

重要議題案由及裁

示(決議)事項 

(請以條列簡要敘

明) 

1. 上次會議主席指(裁)示暨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

主席裁示： 

列管 6案均解除列管。 

2. 專題報告 

(1) 第 1案(報告單位：政風室) 

本室辦理 112年「使用機關資訊共享平台系統」資訊稽核結果。 

主席裁示： 

a. 同仁使用此系統務必留意保密義務，倘有洩漏須負法律責任。 

b. 准予備查。 

(2) 第 2案(報告單位：政風室) 

本室執行本局採購案件專案稽核成果。 

主席裁示： 

a. 主管批閱公文時應仔細，倘資料係拿舊案修改，應避免舊案

資訊仍出現於新標案中，甚至造成無謂爭議。 

b. 准予備查。 

3. 提案討論 

(1) 第 1案(提案單位：政風室) 

課予本局正式編制等人員及廠商資安保密等責任、措施乙案，

提請審議。 

主席裁示： 

照案通過。 

(2) 第 2案(提案單位：政風室) 

本局經辦共同供應契約警衛勤務(保全)廉能採購指引乙案，提請

審議。 

主席裁示： 



c. 日後涉及保全履約者，將本局查驗保全人員履約情形查驗表

納入契約，俾使廠商知悉本局查驗項目為何。 

d. 本案照案通過。 

4. 臨時動議(提案單位：專門委員室)： 

本局及各業務科(室)常使用 line通訊軟體傳遞公務資訊，日前有業

務科邀請安心就業、計畫臨時人員加入本局、各業務科 line 群組，

惟前揭人員未隨離職退出群組，建請秘書室及各科(室)針對各自

line群組檢視聯絡人，協助非在職人員退出群組。 

主席裁示： 

照案通過。 

後續執行情形 會議紀錄轉本局各單位知悉，相關辦理情形將提報下次會議管考。 

 

 

承辦人：蔡嘉泰       職稱：科員       電話：(07)7995678轉 1829 


